
证券代码：603909         证券简称：合诚股份         公告编号：2018-021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及账户注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 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1020 号）文件核准，合诚工程咨询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诚股份”）于 2016 年 6 月首次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25,000,000 股，发行价为 10.5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

民币 263,750,000.00 元，扣除证券承销等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22,784,500.00 元。上述募集资金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全部存入公司开立的募集

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

并由其出具“[2016]京会兴验字第 01010012 号”《验资报告》。 

二、 募集资金的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管理，保证募集资金的安全，保障投资者的

合法权益，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合诚股份募集资金使用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公司从 2016

年 6 月起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项账户。2016

年 6 月 16 日，合诚股份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厦门吕岭支行、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分别签订了《募集资

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上述监

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



大差异。监管协议的履行情况正常。 

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19 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

会第十三次会议，2018 年 2 月 5 日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监理技术服务能力建设项目”未使用的募集资金额度，全部用于收购

谭克俊、何佳持有的大连市市政设计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连市政

院”）100%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合诚股份第二

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7）、《合诚股份第二届监

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08）、《合诚股份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10）及 2018 年 2 月 6 日披露的《

 合诚股份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13）。 

截至 2018 年 3 月 9 日，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银行名称 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万元） 

截止日余额       

(万元)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厦门吕岭支行 
35150198510109966666 12,605.00 335.88

注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分行 
129950100100199955 9,673.45 0.11 

合计 22,278.45 335.99 

注：截止本公告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2,000万元购买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尚未到期，

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2 月 10 日披露的《合诚股份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18-015）。 

三、 本次注销的募集资金专户情况 

鉴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募集资金专户的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

该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销户前，公司已将该账户余额 7308.39 元（均为利

息收入）全部用于支付收购大连市政院 100%股权的转让价款。为方便账户管理，

截至 2018 年 3 月 15 日，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销户手续，公司

与保荐机构及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相应终止。 

 



四、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合诚股份在部分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使用完毕后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的行为，未违反《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合诚股份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等法规和文件的

规定，保荐机构对合诚股份本次注销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行为无异议。 

 

    特此公告。  

 

合诚工程咨询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3 月 15 日           


